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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富检测有限公司拟收购石河子

市泽众水务水质监测中心100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交易内容：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富检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天富检测”）拟收购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天富集团”）全资子公司石河子泽众水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泽众水务”）之全资子公司石河子市泽众水务水质监测中心（以

下简称“水质监测中心”）100%股权。本次交易价格经北京国融兴华

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融兴华”）以 2018 年 11 月 30

日为基准日评估确定，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2.90 万元。 

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7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

弃权审议通过了此项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赵磊先生、刘伟先生、程伟

东先生、陈军民先生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。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截至公告披露日，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水质监测中心未发生关

联交易。  

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

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富检测拟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全资子

公司泽众水务之全资子公司水质监测中心 100%股权，本次交易价格

经国融兴华以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为基准日评估确定，评估价值为人

民币 22.90 万元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

交易。 

2019年 1月 31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7票赞成、

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子公司新疆天富检测有限

公司拟收购关联方股权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赵磊、刘伟、程伟东、陈

军民回避了表决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

同关联人之间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未存在达到 3,000 万元且达到上

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的情况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关联人基本情况  

石河子市泽众水务水质监测中心 

注册地址：新疆石河子市北二路十四小区七号 

企业类型：全民所有制 

法定代表人：陈文俊 

注册资本：叁拾伍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水质监测。 



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，水质监测中心经审计总资产

1,138,273.24 元，净资产 254,348.55 元，营业收入 1,223,516.31

元，净利润 108,575.27 元。 

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水质监测中心为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

的全资子公司泽众水务之全资子公司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富检测拟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全资

子公司泽众水务之全资子公司水质监测中心 100%股权，本次交易价

格经国融兴华以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为基准日评估确定，评估价值为

人民币 22.90 万元。 

2、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 

本次交易价格经国融兴华以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为基准日评估确

定，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2.90 万元。 

四、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收购水质检测中心 100%股权，是为了满足天富检测经营的

需要。通过收购水质检测中心 100%股权，天富检测可获得更多环保

领域的检测资质，有利于其扩大经营范围，整合检测平台，增强品牌

竞争力的同时，增加公司业务收入；此次关联交易定价通过评估确定，

体现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

的利益。 

五、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

1、2019年 1 月 31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7 票

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子公司新疆天富检

测有限公司拟收购关联方股权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赵磊、刘伟、程伟

东、陈军民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，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此议案；

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意见，并

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2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  

作为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

事，我们已事先全面了解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拟审议议

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《关于公司子公司新疆天富检测有限公司拟收

购关联方股权的议案》。 

上述关联交易中的关联方石河子市泽众水务水质监测中心（以下

简称“水质监测中心”）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之全资子公司石河子泽众水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；关联交易内容

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富检测有限公司收购水质监测中心 100%的

股权，关联交易定价由评估确定，交易金额为 22.90 万元，公平合理。 

综上，我们认为，上述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有

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，

关联交易由评估确定，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

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3、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

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

公司治理准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新疆天富能源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已全面了解了公司

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，并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

意见如下： 

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富检测有限公司收购公司控股股东

天富集团全资子公司石河子泽众水务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石河子

市泽众水务水质监测中心 100%的股权，交易价格经评估确定，公平

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，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

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，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及其他规范的要求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上述关联

交易事项。 

六、附件  

1、《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

议》；  

2、《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独

立董事意见》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 1 月 31日 


